[bookmark: _GoBack]关于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信息公开制度及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情况的说明报告

一、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统筹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加大资源统筹配置力度，促进中小学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重点推进主城区的学校建设，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学校特色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教育信息平台，以信息化手段推动优质课程等资源共享，实现优秀教师课堂教学视频、教学案例、教学反思、习题资料等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二、免试就近入学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严格执行《江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赣教基字〔2014〕1号）和《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字〔2020〕9号）等精神，2020年我区城区中小学严格坚持“划片招生、免试入学”的原则开展招生工作，合理划分城区中小学招生学区范围，由公办学校“兜底”；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纳入区政府统一管理，严格规范招生计划和招生方式管理，并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确保符合规定的适龄儿童、少年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信息公开制度
根据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区教体局安排专人将各级各类教育政策、制度定期通过政府柴桑网发布，实现教育信息公开。
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文件精神，为了依法维护学生权益，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根据《九江市柴桑区校外培训机构综合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区教体局牵头协调区各相关部门开展对全区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上门综合治理，对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严格按照江西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设置的意见》履行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手续，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公布无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建立“黑名单”，公布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并通过区政府网站和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对社会公开发布。

